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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提供教職員儲蓄理財之管道，特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

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 9條規定，訂定本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增額提撥金為考量安全性，以信託方式存放於受託金融機構「個人增額提撥

退撫儲金專戶」。 

第三條 本校教職員需於每年9月25日前向人事室提出加入或退出自願增額提撥退撫

儲金之申請，俾便於每年 10 月生效，其他月份不得變更，惟新進人員不在

此限。本校教職員如符合「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

資遣條例」第 3條及第 39條規定者，學校得為其每月辦理增額提撥，教職

員得依個人意願相對提撥，亦可不提撥，惟提撥金額不得超過「學校法人及

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 8條第 4項第 1款規定。 

第四條 本辦法增額提撥金之領取，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

離職資遣條例」之規定辦理。 

第五條 增額提撥金之運用，比照儲金自主投資方式。 

第六條 增額提撥當月，應將「增額提撥教職員名冊及提撥明細表」報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儲金管理

會)，並副知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監理

會。 

第七條 本校應於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或其他原因終止撥繳時，將領回清

冊及匯款帳號提報儲金管理會，由其轉受託金融機構辦理「個人增額提撥退

撫儲金專戶」結清。 

第八條 「個人增額提撥退撫儲金專戶」內之增額提撥金運用結果，由教職員自負盈

虧，不得享有當地銀行二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之最低收益保證。 

第九條 增額提撥金應於本校財務報表中充分揭露。 

第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儲金管理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